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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自然资规发〔2019〕82 号

嘉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印发
《嘉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重大民生决策

民意调查制度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自然资源和规划局（分局），嘉兴经济技术

开发区（国际商务区）、嘉兴港区分局、市局各处室（单位）：

《嘉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重大民生决策民意调查制

度》现予以印发，请认真对照执行。

嘉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2019 年 10 月 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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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重大民生

决策民意调查制度

第一条 为提高决策的科学性、合理性和可操作性，促

进决策的科学化、民主化，结合我局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调查是指在重大民生事项决策之

前，应深入相关部门、单位和基层，广泛收集有关基础资料，

征求群众意见，并在对有关资料分析研究的基础上，作出科

学客观的论断，为决策提供事实依据和实证参考。

第三条 按照业务工作，“谁主管，谁调查，谁组织，

谁分析”的原则，重大民生决策民意调查由业务处室（单位），

各区分局具体经办。

第四条 凡有关民生事项的重要规划、重大工作部署、

涉及公众利益的政策调整、政策措施制定等重大决策事项在

作出决定前，应按制度进行调查研究。

第五条 调查研究要遵循以下原则：

（一）实事求是的原则。调查研究应深入到基层一线，

实事求是的进行调查了解，掌握充分确凿的第一手资料。对

调查了解来的事实和材料，进行科学客观的分析研究，透过

表面现象，找出问题本质，得出正确结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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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充分反映民意的原则。调查研究应坚持以人为本，

关注国计民生，充分听取决策事项利害关系人的诉求，广泛

征求各方面群众的意见，体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。

（三）把握大局突出重点的原则。调查研究既要抓住对

决策事项影响较大的重点内容和关键环节，集中力量突破，

又要立足全局、着眼长远，全面考虑其他情况和因素对决策

事项的影响。

第六条 调查研究工作应遵循以下程序：

（一）制定调研方案。决策事项提出部门制定调研方案。

调研方案应包含调研指导思想、调研内容、调研方法、调研

范围和调研提纲及其他应明确的事项。

（二）调研方案审核。调研方案制定完成后应及时送交

本部门分管领导研究审定，必要时经过法律顾问审查和专家

论证。

（三）组织调研工作人员。根据调研方案的要求，选调

有关人员组建调研工作小组。调研人员应主要从本单位抽

调，也可邀请有关专家、单位和群众代表参与。

（四）组织实施调研。按照调研方案确定的指导思想、

内容方法等，准备相关文件资料，开展实地调研，收集有关

资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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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研究分析，撰写调研报告。研究分析应深入、全

面、科学，研究结论应切合实际、准确、客观，调研报告应

主题明确、论据充分、论证合理、诊断鲜明。

第七条 调查研究报告和有关原始资料在调研完成后要

及时整理成册，供决策参考。

第八条 决策事项应及时通过相关载体、媒体向社会公

开，接受监督。

嘉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办公室 2019年 10月 16日印发


